台北市立士林高商101學年度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
「設立登記」講綱
報告人：周玉連

101.12.21

壹、「商業登記」與「營業登記」相關法令與規定

	商業登記

	一、依據法令：商業登記法（98.01.21發布）

二、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三、商業法所稱商業，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

四、商業登記，非經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

五、商業開業前，應將下列各款申請登記：1.名稱。2.組織。3.所營業務。4.資本額。5.所在地。6.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出資種類及數額。7.合夥組織者，合夥人之姓名、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出資種類、數額及合夥契約副本。8.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前項及其他依本法規定應登記事項，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抽查；商業負責人及其從業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六、商業負責人：在合夥組織者，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

七、限制行為能力人之商業登記，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獨立營業或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者，申請登記時，應附送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八、使用商號名稱：
    (1)商業名稱，得以其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名稱充之。但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

    (2)商業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不得使用與已登記之商業相同之名稱。商業之名稱，不得使用公司字樣。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於商業登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商業名稱於一定期間內，不得為其他商業使用。
九、證書發給：商業負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就已登記事項發給證  明書。
十、合夥商業申請商業登記應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其他機關核准函（無則免附）。

    (3)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屬於合夥組織者，並應檢具合夥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合夥契約書（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商業負責人或合夥人，應附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4)資本額證明文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25 萬元者，免附）。

    (5)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所有權人非商業負責人或合夥人者，應附具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得以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影本代之；所有權人同意書得以商業與所有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影本代之。

    (6)登記費：新台幣1千元。

    (7)商業設立登記前，應先申請預查核准並繳納審查費新臺幣3百元。


	營業登記
(依法已辦理商業登記之合夥組織申請設立稅籍登記)

	一、依據法令：營業登記規則( 92.08.12發布）

二、營業登記：

    (1)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新設立、合併、受讓、變更組織、設分公司，應於開始營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

    (2)合夥組織之營業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並視為已依營業登記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辦理營業登記。

    (3)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營業登記後，應以書面通知營業人。並應副知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三、主管稽徵機關：臺北市國稅局、高雄市國稅局、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臺灣省南區國稅局…等。

四、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登記事項：1.營業人名稱及地址。2.負  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所在地地址。3.組織種類：獨資、合夥、公司或其他組織。4.資本額。5.營業種類。
五、合夥組織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時，申請書應載明之負責人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六、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時，應檢附文件：

    (1)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2)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外。

    (3)合夥組織者，其合夥契約之副本。合夥人為未成年人者，並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



	營業登記
(未辦理商業登記之合夥組織申請設立稅籍登記)

	一、未辦理商業登記之合夥組織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時，應檢附文件：

    (1)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1份。

    (2)合夥組織者，其合夥契約副本1份。合夥人為未成年人者，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已婚者免附。

    (3)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獨立營業者，應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1份，已婚者免附。

二、依法令已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於申請設立登記時，若未檢附應具備之文件，主管稽徵機關受理營業登記後，以書面通知營業人補送。
三、營業人如於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料檔尚未傳送至稽徵機關前，即先行檢送文件至稽徵機關者，營業人應另行填具營業人設立事項表，主管稽徵機關俟接獲基本資料後將併案辦理。



貳、士商四月天商業季--設立登記 應繳交之資料  
一、資料夾（可到實習處領取）

(一)封面：台北市立士林高商101學年度商業季/日(夜)間部/班級名稱/設立登記/店名名稱。

(二)書背：台北市立士林高商101學年度商業季/日(夜)間部/班級名稱/設立登記/店名名稱。

(三)電子檔(word文件)：檔名：101學年度商業季/日(夜)間部/班級名稱/設立登記/店名名稱）。

(四)繳交期限與地點：102年3月12日(星期二)，日間部於09:20前，夜間部於18:40前，繳交至實習輔導處(日)(夜)實習輔導組

(五)其他：(1)規定檢附之文件須列印、排序置於資料夾內，且須置放在同一個檔案內。

         (2)資料夾外觀可以美編，但美編部份不予計分。
二、規定檢附文件: (參見範例填寫，各列印或提供一份即可)

(一)商業登記(合夥組織)
    (1) 臺北市 政府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申請表。

    (2) 臺北市商業處/商業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結果。

    (3) 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結果。

    (4) 臺北市 政府 商業登記申請書。
    (5)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反兩面) 
    (6)合夥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反兩面) 
(7)合夥契約書。

(8)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商業負責人或合夥人，應附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9)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得以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影本代之)

    (10)所在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得以商業與所有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影本代之) 
    (11)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
(二)營業登記--依法已辦理商業登記之合夥組織申請設立稅籍登記
    (1)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省略）

    (2)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外。(省略)

    (3)合夥組織者，其合夥契約之副本。(省略)

    (4)合夥人為未成年人者，並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省略)
(三)營業登記--未辦理商業登記之合夥組織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
    (1)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省略)
    (2)合夥組織者，其合夥契約副本。(省略)
    (3)合夥人為未成年人者，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已婚者免附。(省略)
    (4)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獨立營業者，應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已婚者免附。(省略)
    (5)營業人設立事項表。(省略)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設立登記 相關書表檔案下載位址
一、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業登記查詢/台北市政府/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登記資料查詢/登記機關：臺北市商業處/商業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輔助查詢
http://gcis.nat.gov.tw/moeadsBF/bms/dir.jsp?showgcislocation=true&agencycode=379100000G&showbusi=true&showfact=false
二、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系統
http://gcis.nat.gov.tw/cod/
三、台北市商業處/商業登記主題網

http://www.tcooc9.taipei.gov.tw/st/page.asp
四、台北市民e點通/商業處/合夥組織商業設立登記 

http://eservice.mytaipei.tw/hypage.cgi?HYPAGE=form.htm&s_uid=011170
五、台北市民e點通/商業處/合夥組織商業設立登記/書表範例與流程圖 

http://eservice.mytaipei.tw/hypage.cgi?HYPAGE=form_download.htm&s_uid=011170
六、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http://www.ntat.gov.tw/etwmain/
七、台北市立士林高商首頁/行政單位/實習輔導處/商業季相關表格下載/101講座相關資料 _設立登記 

http://203.72.185.131/~elong/mark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61&Itemid=111
台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01學年度 士商四月天商業季  評量表
評量項目：【設立登記】
	部別
	
	班別
	
	商店名稱
	


	評量項目
	百分比
	成績
	評量意見

	一、臺北市政府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申請表
	20%
	

	   1.能正確填寫申請書內容
	10%
	
	

	   2.能正確附上商業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結果
	5%
	
	

	   3.能正確附上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結果
	5%
	
	

	二、臺北市政府商業登記申請書
	25%
	

	   1.能正確填寫申請書內容
	20%
	
	

	   2.能正確用印(商業印章與負責人印章)
	5%
	
	

	三、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5%
	


	   1.能正確附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3%
	
	

	   2.能正確在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上加蓋大小章 
     (店章與負責人印鑑章)
	2%
	
	

	四、合夥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5%
	

	   1.能正確附上合夥人身分證影本
	3%
	
	

	   2.能正確在合夥人身分證影本上加蓋大小章
     (店章與負責人印鑑章)
	2%
	
	

	五、合夥契約書
	10%
	

	   1.能正確提出並填寫切結書內容
	5%
	
	

	   2.能正確用印與簽名
	5%
	
	

	六、商業負責人或合夥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10%
	

	   1.能正確填寫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5%
	
	

	   2.能正確用印與簽名
	5%
	
	

	七、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影本
	5%
	

	   1.能附上建物權狀影本或房屋稅單影本
	5%
	
	

	八、所在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或商業與所有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
	10%
	

	   1.能正確填寫租賃契約
	5%
	
	

	   2.能正確用印與簽名(騎縫處蓋章…等)
	5%
	
	

	九、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
	5%
	

	   1.能正確填寫申請書
	3%
	
	

	   2.能正確用印與簽名
	2%
	
	

	十、其他：
	5%
	

	   1.封面與書背
	2%
	
	

	   2.在規定期限內繳交規定表件
	3%
	
	


	總  分
	



	
	
	
	申請日期：□□□年□□月□□日

	編    號：
	
	
	領取方式：□自領  □郵寄

	申 請 項 目
	　　□設立　　□商業名稱變更　　□所營業務變更

	申　　　　　請　　　　　人
	代　　　　　理　　　　　人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地 址

（或商業地址）
	
	地 址
	

	原商業名稱（新設立免填）
	
	統一編號
	

	簡 訊 通 知 回 覆 電 話
	(不接受簡訊通知者免填)


	項次
	預　　查　　之　　商　　業　　名　　稱

	1
	

	2
	

	3
	

	4
	

	5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
	所　營　業　務　（　應　分　項　列　打　）

	
	
	

	
	
	

	
	
	

	
	
	

	
	
	


	審查結果
	

	備

註 


	1、 商業名稱，應標明商業名稱之全稱；預查申請案每件申請不得超過五個名稱，依序審核，符合規定者，以核准保留一個商業名稱為限。

2、 商業名稱如有違反其他法令，而侵害他人在先權利者，仍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

3、 營業項目代碼可查詢「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系統」(http://gcis.nat.gov.tw/cod/)填寫。

4、 商業名稱保留有效期限為二個月，以發文日為起算基準日，於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延長1次，保留一個月。

5、 商業名稱於保留期間內，不得更換申請人。但有正當理由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6、 對本處分如有不服，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送由本府向經濟部訴願。



	編號： 
	【續頁】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image: image1.png]



	所　　　營　　　業　　　務    【續】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
	所　營　業　務　（　應　分　項　列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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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府  商業登記申請書
	
	第1頁共___頁

	申 請 日 期 ：○○年○○月○○日
	收件類別： eq \o\ac(□,ˇ)本人 □委託（應填具代理人資料）

	統一編號：○○○○○○○○
	預查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僑 外 資  □陸 資

	領件方式： eq \o\ac(□,ˇ)自領 □郵寄
	 eq \o\ac(□,ˇ)商業所在地□代理人地址：


	申請

事項
	商業設立 / 變更
	資本額
	□負責人/□合夥人/□經理人

	
	設 立
	名 稱

變 更
	所營業務變更
	所在地變更
	所在地門 牌

整改編
	增資

變更
	減資

變更
	出資額變  更
	委任

變更

解任
	改 名
	住（居）所變更
	住（居）所門牌

整改編

	
	ˇ
	
	
	
	
	
	
	
	
	
	
	

	
	商業設立 / 變更
	商業狀態
	其他事項

	
	外縣市遷  入
	營 業

合 併
	繼  承

登  記
	轉  讓

登  記
	組 織

變 更
	法定代理人代理經營登  記
	停 業
	復 業
	歇業
	統一編號變更
	更 正
	其 他

	
	
	
	
	
	
	
	
	
	
	
	
	

	其他事項之理由
	


	基本資料
	商業名稱
	○○商行

	
	所在地
	郵遞區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村 里
	路  街  巷  弄  號  樓  室

	
	
	○○○
	○○
	○○
	○○
	○○路○號○樓（請依戶政機關編定門牌填寫）

	
	資 本 額
	貳拾伍萬元(含)以上請附存款證明文件
	組 織 種 類
	□獨資 eq \o\ac(□,ˇ)合夥

	
	負 責 人
	姓  名
	張大明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A
	1
	2
	3
	4
	5
	6
	7
	8
	9

	
	
	住（居）所
	郵遞區號
	縣 市
	鄉鎮市區
	村 里
	路  街  巷  弄  號  樓  室

	
	
	
	○○○
	○○
	○○
	○○
	○○路○號○樓（請填寫戶籍地址）

	停業期間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停業 

	停業理由
	

	復業日期
	自      年      月      日  起 復業

	歇業日期
	自      年      月      日  起 歇業

	代 理 人
	
	聯絡電話
	

	※核准日期：□□□年□□月□□日
	※收文號：□□□□□□□□□□□

	商 業 印 章
	負 責 人 印 章

	

	

	◎貴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計、建管、消防等法令規定，違反者，應受上開法令之處罰。請填載內政部訂定之「營業場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建築管理規定查詢表」（表格可向地方政府都計、建管單位、或「營業場所預查服務櫃檯」索取），向營業場所所在地政府之都計、建管單位申請查詢，實際營業之場所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建築管理規定。

	※ 公 務 記 載 蓋 章 欄
	※ 流 水 號

	
	

	

	商業名稱
	○○商行
	商業登記申請書
	第2頁共__頁


	所 營 業 務【 主要所營業務請在「#」欄位內打「ˇ」 】

	項次
	代  碼
	#
	所  營  業  務  說  明

	1
	F
	5
	0
	1
	0
	6
	0
	ˇ
	餐館業

	2
	Z
	Z
	9
	9
	9
	9
	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未變更事項免填【所營業務變更時，請填寫所有的所營業務】


	合夥人/經理人/法定代理人經營  登  記

	登記事項
	姓     名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字 號
	出 資 金 額（元）

	
	住  （居）  所

	負責人

（獨資免填）
	張大明
	A
	1
	2
	3
	4
	5
	6
	7
	8
	9
	

	
	（ ○○○   ）（請填寫戶籍地址）

	合夥人
	李大同
	B
	1
	2
	3
	4
	5
	6
	7
	8
	9
	

	
	（   ○○○  ）（請填寫戶籍地址）

	合夥人
	
	
	
	
	
	
	
	
	
	
	
	

	
	（       ）

	經理人
	
	
	
	
	
	
	
	
	
	
	
	

	
	（       ）（如有聘任經理人，請加填本欄）

	法定代理人經營
	
	
	
	
	
	
	
	
	
	
	
	

	
	（       ）


以下資料欄位為「自由填載欄位」
	工商憑證
併案申請
	是□
	E-mail
	OOO@OOO.OOO
	簡訊回覆
	行動電話號碼

	
	否□
	
	
	
	0
	9
	1
	1
	1
	1
	1
	1
	1
	1

	預定開業日期：□□□年□□月□□日

	營業

場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 里
	路  街  巷  弄  號  樓  室
	查詢

編號
	○○○○

	
	○○○
	○○
	○○○
	○○○
	○○路○號○樓
	
	


註一：為配合電腦作業，請打字或電腦列印填寫清楚，數字部分請採用阿拉伯數字，並請勿折疊、挖補、浮貼或塗改。
註二：申請事項無涉第2頁之事項者，可免附申請書第2頁。
註三：住（居）所欄位，本國人民之住所依戶籍登記地址為準；本國人民無住所、外國人、華僑及大陸地區人民則以居所登記。
註四：※各欄如核准日期、收文號、公務記載蓋章欄、流水號等，申請人請勿填寫。；「#」符號為自由填寫欄位，主要所營業務前請打「ˇ」
合夥契約書

一、甲方：張大明，乙方：張大同，共同成立○○商行，地址為台北市○○區○○路○號○樓。

二、○○商行營業項目：

1． 餐館業
2． ：
3．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三、本商行合夥人出資額、地址、身分證字號如下：

	合夥人姓名
	出資額
	地址
	身分證字號

	甲方：張大明
	
	（戶籍地址）
	

	乙方：張大同
	
	（戶籍地址）
	


四、本商行合夥人共同推張大明為負責人，對外代表商行。

五、本商行有任何異動須經全體合夥人同意。

六、本商行之盈餘及虧損依照各合夥人出資比例分派之，各合夥人出資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



                    合夥人  甲方：張大明  （具名蓋章）
                            乙方：張大同  （具名蓋章）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12　　日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茲同意未成年人            擔任          商號（分

支機構）之負責人（合夥人）事宜。

（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或蓋章）

	印


　　　　　　　　　　　　　　　　

　   法定代理人：╴╴╴╴╴

	印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按民法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應由父母雙方共同負擔義務；在父母之一方或其他人取得監護權之情況下，由監護人同意之，但應檢附證明文件【民法第1089條及第1091條參照】。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

▓設立、□變更登記□其他核准字號： 　年 　月　 日北區國稅        字第                  號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姓名
	

	營業地址
	  　  縣       市（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委託書
	茲全權委託            君代為辦理，申辦事項均經委託人確認無誤，如有虛偽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負責人親自簽名　　　　　　　　　　　負責人身分證號　　　　　　 　　　

	領用原因
	□新領 □變更登記換發 □遺失補發 □毀損補發 □其他（　　　          ）

	領用購票證單照號碼
	
	營業人電話
	

	繳驗附件
	· 負責人身分證正本（核對後發還）。

· 委託代理人領取，應檢附下列文件：

1.代理人身分證正本（核對後發還）。2.營業人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切結與正本相符）。

	公司（商號）、負責人印章（應與設立或變更申請書同式）
	
	統一發票專用章
	

	實際領取人

（負責人或

代理人）
	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　　　　　　　　　 
	與營業人之關係：

· 負責人　　　　□代理人　

· 員工（職稱）　　　　　　　　

□ 其他

	受託代辦事務所
	請領統一發票

	名稱
	
	□二聯式　　　　　□三聯式

	扣繳編號
	
	□二聯式收銀機

	聯絡電話
	
	□三聯式收銀機


一、營業人因設立、遷址而新領或因其他原因補領統一發票購票證者，應填寫本申請書。
二、本領用書（含委託書）由經辦人員併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營業人之「稅籍資料袋」存查。    

 　　　稽徵機關經辦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image: image3.png]



台北市政府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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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申請表





○○


商行





張大


明印





張大明印





印章須與原登記相同





張大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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